附件1.外语学院教师专业技术岗位二、三级聘用条件
（2018年5月修订）

	专业技术岗位等级
	正高任职年限
	基本条件
	竞聘条件

	二级
	2001年及以前
	1.教学科研业绩突出，为社会和学校发展做出重大贡献；
2.学术造诣高深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高知名度及影响力；
3.教师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任职经历满3年。
	1. 2012年、2014年、2016年聘岗B3及以上； 
2. 国家一级学会正、副理事长；
3. 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；
4. 教育部研究生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；
5.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；
6. 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。

	
	2006年及以前
	
	1. 2012年、2014年、2016年聘岗B2及以上；
2. 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；
3. 长江特聘教授、求是特聘教授/文科领军人才；
4.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以上（第一获奖人）；
5. 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（第一获奖人）；
6. 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；
7. 研究成果入选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》；
8. SSCI/A&HCI期刊主编、副主编。

	三级
	2008年及
以前
	1.教学科研业绩显著，为社会和学校发展做出重要贡献；

2.学术造诣较深，在学术界有一定知名度，得到国际国内同行认可。

	1.2012年、2014年、2016年聘岗等级B4及以上；
2.教学科研业绩饱满，工作表现突出，为学院、学科发展做出贡献。

	
	2014年及以前
	
	1.2012年、2014年、2016年聘岗等级B3及以上；
2.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、二等奖（前3名）；
3.教育部成果奖一等奖（前3名），教育部成果二等奖或省级成果一等奖（前2名）；
4.省级成果奖二等奖、教育部成果奖三等奖（第一获奖人）；
5.省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；
6.国家级精品课程/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/视频公开课负责人；
7. 国家级科研项目负责人；
8. SSCI/A&HCI期刊编委。

	
	
	
	专业技术岗位四级满2年，特别优秀的引进人才


注：同时符合竞聘条件中的二项及以上的，正高任职年限可以降低1年。

